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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28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进行增项变更。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5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2026年5月26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集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

出口；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化妆品生产；保

健用品（非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食品

生产；保健用品（非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生产；肥料生产；食品互联网销

售；食品销售；饮料生产；生活美容服务；医

疗美容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药提取物生

产；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化妆

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

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

发；肥料销售；食品进出口；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中医诊所服务 （须在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传统香料制品经营；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

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化妆品生产；

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

食品生产；保健用品（非食品）生产；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肥料生产；食品互

联网销售；食品销售；饮料生产；生活美容

服务；医疗美容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

货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药提取物生

产；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化

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

研发；肥料销售；食品进出口；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

疗）；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传统香料制品经

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

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 技术推广； 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

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

产品零售。

其他登记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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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6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3,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使用8,000万元人民币、 子公司使用5,000万元人民币， 合计

13,000万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

品，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1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5月28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协议

存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货币市场

工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 20�新股首发

（含科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的证券作

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公募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

财、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已

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二）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参化妆” ）

汉参化妆与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国泰海通私客尊享

FOF85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5月28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协议

存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货币市场

工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 20�新股首发

（含科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的证券作

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公募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

财、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公示已

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二、受托方情况

受托方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跟踪金融市场及宏观政策的变化，分析相关变化对投资产品可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做好理财产品风险评估，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确保理财产品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必要时组织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

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金额

（万元）

是否赎回

实际收益

（万元）

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

客尊享

FOF6325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

6月4日

2026年 5月

20日

5000 是 188.65

上海国泰

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

客尊享

FOF6326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

6月4日

2026年 5月

22日

5000 是 292.89

方正中期

期货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类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方正中期欣

安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

6月3日

2026年 5月

19日

5000 是 101.86

方正中期

期货有限

公司

固定收益类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方正中期欣

安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5年

10月28日

成 立 封 闭

30个自然日

后每周一、

二为开放期

5000 否

上海国泰

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国泰海通私

客尊享

FOF8501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2月6日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50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混

合类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方正证券稳

泰多资产组

合策略5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4月21日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2500 否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证券公司混

合类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方正证券稳

泰多资产组

合策略9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4月21日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2500 否

上海国泰

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国泰海通私

客尊享

FOF8502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4月20日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17000 否

东方财富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混合（偏固

定收益）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东方财富证

券富汇享

135号FOF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4月20日

成 立 封 闭

180日后每

月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开

放赎回

3000 否

上海国泰

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混合类】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国泰海通私

客尊享

FOF8503号

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26年

4月21日

每周一、三、

五开放赎回

5000 否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实现

更多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且收益

相对固定的理财产品，主要风险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

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

2026-038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6年5月27日14: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五路005号远望谷大厦5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超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

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8人，代表股份138,728,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75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5,809,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35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2人， 代表股份2,918,7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5人，代表股份11,935,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1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016,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1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2人，代表股份2,918,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5%。

3、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

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81,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3%；

反对1,0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8%； 弃权35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88,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806%；反对1,0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098%；弃权3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95%。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81,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75%；

反对1,08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8%； 弃权358,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8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832%；反对1,0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07%；弃权3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62%。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33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6%；

反对1,09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8%； 弃权30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54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255%；反对1,09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333%；弃权3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2%。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6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玉锁先

生及陈光珠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595,241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62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833%；

反对1,145,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80%； 弃权361,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2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779%；反对1,145,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941%；弃权3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8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72,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11%；

反对1,08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0%； 弃权36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80,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086%；反对1,0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24%；弃权3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91%。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99,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99%；

反对1,08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6%； 弃权34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506,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273%；反对1,08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99%；弃权3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28%。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9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01%；

反对1,08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9%； 弃权34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506,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298%；反对1,0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15%；弃权3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87%。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玉锁先

生、陈光珠女士、成世毅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792,641股，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450,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581%；

反对1,116,0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3%； 弃权36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50,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581%；反对1,116,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503%；弃权3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6%。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6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67%；

反对1,08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1%； 弃权37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74,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575%；反对1,0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132%；弃权3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93%。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融资抵押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23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34%；

反对1,156,2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4%； 弃权337,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44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868%；反对1,156,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871%；弃权3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7,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6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云梦、黄靖雯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

2026-039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详情

请参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范誉舒馨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

2026-026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

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于2026年5月27日14:5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15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利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62人，代表股份852,282,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14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89,299,10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54人，代表股份362,983,79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88%。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061,8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27%； 反对

6,894,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90%；弃权32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50,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980%；反

对6,694,9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929%； 弃权

3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9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063,6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56%； 反对

7,701,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6%；弃权51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2,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902%；反

对7,501,9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756%； 弃权

5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42%。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937,7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95%； 反对

14,890,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2%；弃权45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6,1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375%；反

对14,691,3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019%； 弃权

4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60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9,057,2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93%； 反对9,290,4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46%；弃权3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

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89,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790%；反

对9,090,8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327%； 弃权

3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883%。

公司关联股东王利伟、宋华梅、吕娴、段峰、朱光辉、何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股数为3,543,925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8,867,5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69%； 反对9,512,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08%；弃权3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

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9,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604%；反

对9,313,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916%； 弃权

3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480%。

公司关联股东王利伟、宋华梅、吕娴、段峰、朱光辉、何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股数为3,543,925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楹、郝智文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7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8号）核准，公

司向10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109,999,974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

9.5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44,999,753.0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4,475,996.84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0,523,756.16元。 该项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和信验字(2020)第000062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存储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2亿羽肉鸡产业生

态项目”中的“调理熟食品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仙润食品有限公司

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山东仙润鸿食品有限公司，并相应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和授权，公司

分别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山东仙润鸿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开户单位 银行账号 账户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

山东仙润鸿食品

有限公司

15386101040056921 0.00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与山东仙润鸿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甲方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方正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方 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15386101040056921，截至2026年5月19日，专户余额为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年产1.2亿

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年/月/日，期限/个月。 甲

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文雯、玄虎成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丙方有权

向监管部门报告。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甲方应向其他方及时通知并采取补救措施、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如需）；如乙方或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报备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85

证券简称：吉祥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6-04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 15:00-16: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8日 （星期四） 至6月3日 （星期三）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juneyaoai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及2026年

4月30日披露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

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 15:00-16:00

（二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王均金先生，董事兼总裁于成吉先生，独立董事金立印先生，独立董事薛

爽女士，独立董事史晶女士，董事长助理兼董事会秘书徐骏民先生，财务总监张言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至6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ir@juneyaoair.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电话：021-61988832

传真：021-80435301

邮箱：ir@juneyaoair.com

联系人：王晰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293

证券简称：埃泰克 公告编号：

2026-013

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6年4月22日、

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 取得由芜

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44884814D

名称：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Chen� Zejian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玖佰零玖万零陆佰伍拾捌人民币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5日

住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银湖北路4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软件开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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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计13,760份，涉

及激励对象13人；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

于2026年5月27日办理完成。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股 票 期 权 的 议 案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4 月 18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现就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的注销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1、第三个行权期满未行权注销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为自首次

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月14日，本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

已于2026年1月13日期满结束。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行权期全部

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公司将对本激励计划中13名激励对象已符合行权条件

但未在行权期内行权的13,76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已取得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 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授权，公司为13名激励对象合计获授的13,760份股票期权办理了注销手续。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26年5月27日办理完毕。 本次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

成影响。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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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6〕124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商若云、邵于佶、丁寒忠：

2026年4月22日，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的公告》，将2025年半年报、三季报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调减989.80万元和

2,368.35万元。 公司2025年半年报、三季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商若云、总经理邵于佶、财务负责人丁寒忠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上述行为承担主要

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6号）第五十三条规定，我局决定

对公司、商若云、邵于佶、丁寒忠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

场诚信档案。 你们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财务核算工作，提高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发生此类违规行为， 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所指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浙江证监局的要求，

认真反思、吸取教训，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学习，健全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并严格执行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持续

强化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收到《警示函》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